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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
焦中法[2023]17号

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
印发《关于防范和打击假借破产逃废债务的

 工作指引》的通知

各基层人民法院（玉溪法庭）：

现将《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打击假借破产逃废

债务的工作指引》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执行中的重大

事项，及时报告我院。

            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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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
关于防范和打击假借破产逃废债务的工作指引

为推进企业依法破产，防范和打击逃废债务行为，杜绝假借

破产名义逃废债务的现象，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净化破产审

判环境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等法律、司法解释及相关文

件规定，结合全市破产审判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指引。

1、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中，应当防范和打击通过隐匿

财产、虚构债权债务或转移财产等方式利用破产程序逃废债务的

行为。

2、债务人申请破产的案件，债务人应提供企业资产评估报

告、审计报告或企业财产清单、资产负债表、债权债务清册等能

反映企业资产及负债情况的基本材料，明确保管债务人的财产、

印章、账簿、文书的具体责任人员，并就主要资产、会计资料的

去向作出说明。

3、债务人的关联企业或其他关联主体作为债权人申请债务

人破产的案件，应慎重审查关联主体之间债权的真实性与合法

性，防止关联主体之间虚构债权债务申请破产。

4、债务人与其关联企业存在财产、人员、经营业务等高度

混同情形的，人民法院应对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、债权债务关系

进行重点审查，并对其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联企业实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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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并破产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，防止债务人将优质资产转移到关

联企业后，利用破产程序逃废债务。

5、人民法院在对破产申请进行审查时，对于金融类债务规

模较大的破产案件，一般应召开听证会听取金融机构债权人的意

见，防止企业通过破产程序逃废金融债务，扰乱金融秩序。

6、管理人收到债务人或有关主体逃废债务的线索后，应进

行全面深入调查。管理人进行调查后，应将相关情况报告债权人

会议或人民法院。

7、人民法院在破产申请审查阶段发现有假借破产逃废债务

嫌疑的，应及时召开听证会听取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向各方

释明假借破产逃废债务的法律后果，并对破产申请进行审慎审查。

8、人民法院对于债务人申请破产的案件，经审查发现债务

人有较大金额财产去向不明，债务人无法就财产去向作出合理解

释的，或者发现债务人存在先行转移、隐匿企业资产后申请破产

等假借破产逃废债务行为，有可能涉嫌犯罪的，应将相关线索移

送公安机关。

9、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，应监督指导管理人履行对破

产企业财产进行清查、追收等职责，清查、追收的范围包括应收

账款、对外股权投资等财产利益。

10、管理人为清查、追收债务人财产，申请对债务人财产采

取保全措施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。人民法院可根据管

理人的申请及时出具调查令支持管理人对破产企业财产进行清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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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收，人民法院也可依职权对破产企业财产进行调查。

11、人民法院应监督指导管理人在债权申报程序中要求债权

申报主体签署《申报债权承诺书》，承诺书中应载明提供虚假材

料、进行不实申报等行为的法律后果。

12、管理人在办理破产案件过程中要落实好防范逃废债务的

主体责任，依法勤勉履职，认真做好清产核资、债权确认、财产

追收等工作，发现存在假借破产逃废债的情形的，应及时向债权

人会议及人民法院报告，必要时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。

13、管理人应对债权的真实性进行依法审查，特别是以调解

书、公证书、仲裁书申报债权的，应结合债权的基础法律关系以

及原始凭证等证据材料进行审慎审查。

14、对于债务人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公司等主体申报的债权，应当重点审

查原始交易凭证、债务人会计账簿、资金来源与去向等，依法确

定其债权真实性、债权性质及债权顺位。

15、管理人应核查债务人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，

是否存在已构成破产原因，仍以债务人财产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

偿，或与债权人恶意串通利用司法程序或仲裁程序对债权人进行

个别清偿，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行为。

16、管理人应核查债务人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是否

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涉及债务

人财产处分的可撤销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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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、管理人应核查债务人账面资产与实际资产是否相符，债

务人资产是否存在与关联企业资产或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法定代

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个人资产混同的情况，债务

人的出资人是否存在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等行为。

18、管理人经审查发现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

资，应依法追究该股东的法律责任，还应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

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，主张公司的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

资义务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、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实际控制人等，对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

务或者抽逃出资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

股权，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，管理人应代表公司请求

该股东及受让人履行出资义务并承担连带责任。

上述情况追回的财产应归入债务人财产。

19、管理人应核查债务人及其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法定代表

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关系人是否存在为逃避债务而

隐匿、转移财产以及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等行为。

20、管理人应核查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等关系人是否存在利用职权获取非正常收入或侵占企业

财产的行为。

21、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发现有假借破产逃废债务嫌疑

的，应传唤债务人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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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关系人就债务人的资产和负债情况作出详细

说明并提供相关的证据。

22、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发现债务人有假借破产逃废债

务嫌疑的，可以要求管理人启动对债务人开展逃废债专项审计程

序。

23、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发现有假借破产逃废债务嫌疑

的，可以依职权调查取证并视情况对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、财务

管理人员或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等依法采取限制离开住所地或限制

出境等措施。

24、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、董事和监事等高级

管理人员及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

依法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等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予以处理：

（1）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交或者提交不真实的财产状况说明、

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情

况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的;

（2）拒不向管理人移交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，

或者伪造、销毁债务人的账簿等重要证据材料的;

（3）故意作虚假陈述的;

（4）对管理人进行侮辱、诽谤、诬陷、殴打、打击报复的;

（5）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未经人民法院许可，擅自离开住所

地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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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应当采取强制措施的其他行为。

25、在破产案件办理过程中，发现债务人的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、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关系人有下列行

为之一涉嫌犯罪的，人民法院及管理人应及时移送有关机关依法

处理：

（1）以捏造的事实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债权的;

（2）以虚假诉讼、仲裁、公证骗取法律文书申报债权的;

（3）恶意侵占、挪用、隐匿企业财产的;

（4）隐匿、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

财务会计报告的;

（5）隐匿财产，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假记载的;

（6）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要求其移交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

书资料等裁定确定的义务的;

（7）提供虚假的资产评估、会计、审计等证明文件的;

（8）公司发起人、股东违反法律规定未交付货币、实物或

者未转移财产权，虚假出资，或者抽逃出资的;

（9）通过隐匿财产、以无偿处分财产权益、明显不合理价

格进行交易、不当关联交易、虚构交易及债务等方式隐匿、转移、

处分债务人的资产；

（10）以为他人提供保证、债务加入、在企业资产上设定权

利负担等方式恶意增加债务负担；

（11）破产程序中发生的其他涉嫌犯罪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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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、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时，人民法院应

审查管理人是否已尽最大可能清查、追收债务人财产并依法追究

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，依法穷尽现有方式追回债务人财产，避

免假借破产逃废债情况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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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3年 3月 7日印发


